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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包头市禾润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 ：15020310021235；财 务 章 编 号 ：
15020310021236； 法 人 章 编 号 ：
15020310021238，声明作废。

本 人 董 慧 永 ， 身 份 证 号
150103198304083014，将“呼和浩特市回
民区攸攸板社区拆迁回迁住房证”丢失，
此证的房屋位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明珠
丽景东区 13 号楼二单元 13 楼西户。特
此声明。

内蒙古海川一越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公 章 编 号 ：15020310028660，声 明 作
废。

2026年1月29日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民政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

经核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欣怡为
老服务中心等 5 家社会组织连续两年
（2023 年、2024 年）不合格或未能按规定
接受年度检查，违反了《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民
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的
规定，本机关对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欣怡
为老服务中心等 5 家社会组织作出撤销
登记的行政处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公告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至 60 日内到赛罕区民政局领取《行政处
罚决定书》，逾期未领取《行政处罚决定
书》，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的，
可以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赛罕
区人民政府或呼和浩特市民政局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在 6 个月内直接向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人民法院起诉。行政复议和行
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具体名单如下：
1.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和家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
2.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欣怡为老服务

中心
3.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职业技术培训

学校
4.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中公培训学校
5.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宝宝早教佳

园
本机关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南

二环赛罕区政务服务中心 2 楼 20 号窗口
联系电话：0471-5184384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民政局
2026年1月29日

■ 公 告

内蒙古英伯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李晓婷与你单位劳动报

酬、经济补偿、赔偿金、社会保险争议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单位自公告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新 劳 仲 裁 字
【2025】第 442 号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逾期不起诉，本裁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6年1月29日

■ 公 告

内蒙古踏月旅游有限公司：
本院已受理申请人孟丹、孟娟诉你

单位关于劳动工资等两案，因用其他送
达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下列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开庭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
内。现定于 2026 年 3 月 9 日上午 9 时（孟
丹一案）、2026 年 3 月 9 日上午 10 时（孟
娟一案）在本院（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开庭地址：内蒙古自治
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解放街北一街原解
放派出所院内）开庭审理此两案。请准
时参加庭审，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6年1月29日

■ 提存款受领通知

李英格的配偶、父母、子女：
2025 年 12 月 17 日，依据通辽市中级

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07）
通刑初字第 53 号】，韩彦刚的姐姐韩莉莉
代韩彦刚已将赔付给李英格的民事赔偿
款（经济损失）人民币壹万贰仟玖佰柒拾
陆元整（￥12976.00）提存至内蒙古自治
区乌兰浩特市兴安公证处，请你们持本
人身份证、李英格的死亡证明及与李英
格、死者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共同到我
处领取提存款。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
兰浩特市君御华庭一期 23 号楼 1 单元 3
楼

联系电话：0482-8215412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兴安公证处

2026年1月29日

限期履行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
催缴通知书

呼和浩特深商投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你单位开发建设的“呼和浩特民族

影视文体产业园建设项目”，建设面积为
127880.29 平 方 米 ，应 缴 城 市 配 套 费
7672817.40 元。

要求贵单位在收到本催缴通知书之
日起十日内去我局财审科开具非税票
据 ，将 城 市 市 政 公 用 设 施 配 套 费
7672817.40 元缴至指定银行。对于拒绝
缴纳费用的建设单位，我局将履行司法
程序进行追缴。

联 系 人：郑立君
联系电话：0471-4613007

呼和浩特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11月7日

■ 公 告

巴彦淖尔市星连星牧业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 24 日 19 时，朱传辉（身

份 证 号 230227198605060613）被 巴 彦 淖
尔市星连星牧业有限公司指派外出赶
牛 时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受 伤 。 我 局 受 理
朱 传 辉 的 工 伤 认 定 申 请 后 ，根 据 提 交
的 材 料 和 调 查 核 实 情 况 ，朱 传 辉 受 到
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 四 条 第 一 项 之 规 定 ，属 于 工 伤 认 定
范 围 ，将 朱 传 辉 所 受 到 的 事 故 伤 害 认
定为工伤。

因无法直接向巴彦淖尔市星连星
牧 业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826MA0QTBNK94，法定代表人：王
志军）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杭人社
工伤认字〔2025〕第 0029 号），根据《工伤
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请你
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到杭
锦后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
杭 锦 后 旗 社 会 治 安 综 合 治 理 中 心 101
室）领取工伤认定文书，逾期不领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杭锦后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1月29日

根据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

古自治区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内蒙古呼

和浩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1月22日将清单所列债权（包括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自治区分公司与深圳市山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编号：中长资（蒙）合字［2019］78-5号），达成的

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

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深圳市山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内

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

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

清算主体，转让资产情况如下：

深圳市山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

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

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深圳市山水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

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深圳市山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29日

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与深圳市山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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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内蒙古阿尔泰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内蒙古富丽华餐饮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王秀珍（呼和浩特市益寿园老人公寓）

苏东、内蒙古君信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刘晓光、陈飞雪、内蒙古

轩元职业学院

李月英（呼和浩特市静雅餐饮有限公司）

内蒙古聖泰彩暖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天豆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瑞远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巨鼎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九蔬行云商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蒙粤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祁召才（赛罕区汇民药房）

闫慧珍（回民区万嘉康城宝贝）
郭连奎（赛罕区明旺育肥牛专业合作社）
贾志强（新城区润宇建材中心盛欧典木门经销部）
菅美玲（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森美木业经销部）
李莎（赛罕区佰草堂大药房）
任义（新城区晨琳化妆品店）
刘哲宇（回民区锐泽宇润滑油经销部）
高俊廷（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俊延建材经销部）

本金余额
（截至2017年5月末）

11，000，000.00

18，000，000.00

1，949，325.71

4，000，000.00

3，067，540.00

4，900，000.00

1，620，000.00

2，298，000.00
1，700，000.00

1，983，099.50

1，826，635.44
2，0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497，582.13
484，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利息余额
（截至2017年5月末）

2，046，832.14

1，391，262.00

846，938.28

3，094，247.66

2，954，392.73

778，129.94

249，713.38

279，769.92
262，044.90

140，180.35

129，120.29
288，047.68

159，050.35

170，828.89
150，742.65
207，736.25
49，990.69
92，502.48
90，302.46
138，217.96
105，544.00

担保人（含保证人、抵押
人、出质人）

内蒙古阿尔泰药业连锁

有限公司

内蒙古富丽华餐饮娱乐

有限责任公司、张雅晴

王秀珍、钱宏博

刘海军

李国忠、孟金枝、韩亚晨、

刘朋

1、内蒙古聖泰彩暖有限

责任公司 彭景瑞 2、内

蒙古瑞远农牧业有限责

任公司 赵三计

呼市蒙粤食品公司任文

宽、张俊飞 、刘旭东

新城区丫丫乐奇婴幼儿

用品经销店、田宇、肖燕

执行案号

（2017）内 0105 执

2438号

（2024）内 0105 执

恢1261号

（2023）内 0102 执

恢570号

（2021）内 0105 执

恢358号

（2025）内 0105 执

恢285号

抵押物情况

赛罕区滨河南路内蒙古保全庄农产品批发市场2号商铺4层401（呼房权证赛罕

区字第 2011131644号）、402（呼房权证赛罕区字第 2011131643号）、403（呼房权

证赛罕区字第2011131642号）
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乌兰察布西街北侧，宗地面积969.3平方米，【呼国用2009
第 00139号】，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呼伦南路 40号院内 1至 3层，【呼房前镇新

城区置地2011158987号】
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御景苑小区3号楼B座1-101号房屋，房产证号：

呼房权证玉泉区字第2008113256、2008113257，建筑面积：556.27平方米，他项权

证号：呼房他证玉泉区字第2013101328号
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滨河南路内蒙古保全庄农产品批发市场2号商务楼5层501
（呼房权证赛罕区字第2011153240号）、502（呼房权证赛罕区字第2011153241号）、

503（呼房权证赛罕区字第2011153242号）、504（呼房权证赛罕区字第2011153243
号）、505（呼房权证赛罕区字第 2011153244 号）、506（呼房权证赛罕区字第

2011153245号）、507（呼房权证赛罕区字第2011153246号）、509（呼房权证赛罕区字

第2011153248号）、5010（呼房权证赛罕区字第2011153249号）、5011（呼房权证赛罕

区字第2011153250号）、5012（呼房权证赛罕区字第2011153251号）、5013（呼房权证

赛罕区字第2011153252号）号共计12套房屋（共计建筑面积：796.38平方米）
1、韩亚晨名下房产：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光华街平远小区 1号楼 3单元 503
号；房权证号：呼房权证赛罕区字第0009136792号

2、刘鹏名下房产：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东路人和小区57号楼2单元5层西

户；房权证号：呼房权证新城区字第 2005011077号


